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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泰来
实习生 孟焕然 段淞昱

市区设三处设备
一路口一月抓拍800起

8日，济南交警官方微信公
布了市区新增电警抓拍设备，
其中最为引人注意的是3处抓
拍滥用远光灯的电警。其中两
处位于旅游路港九路路口，对
东西双向来车使用远光灯的情
况进行自动抓拍。另一处位于
经十路环山路口，对东向西方
向来车进行抓拍。

“点位的选择是根据我们
前期调研的结果，在经十路环
山路口设抓拍点是因为这里滥
用远光灯违法比较突出。”济南
交警支队科研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旅游路港九路设置抓拍
是因为那里大型客货车通行量
大，且滥用远光灯多发。在这3
个点位设置远光灯抓拍设备，
其根本目的还是希望通过电警
设备解决执法取证难题，通过
处罚的震慑作用减少滥用远光
灯违法行为。

在没有照明设施的乡间道
路，远光灯的使用能让驾驶人
看清路况，有其必要性，但是在
市区频繁使用远光灯却危害不
小。《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
例》明确规定，在有照明条件的
市区等禁止使用远光灯。

事实上，设置滥用远光灯
抓拍设备的呼声由来已久。今
年6月，济南交警召开的“科技，
让交通违法无处遁形”的媒体
通气会上，就提出将建设远光
灯检测设备，对机动车违法使
用远光灯进行号牌识别自动抓
拍。

据介绍，这3处抓拍设备实
际上在7月份就已经安装完毕，
经过一个多月的测试运行，运
行情况良好，三处设备抓拍有
效率均超过50%。其中经十路
环山路口的抓拍设备一个月就
抓拍回传滥用远光灯违法800
多起。

目前，济南交警已经通过
官方微信对这些新增的抓拍点
位进行公示，近期就将正式投
入使用，而这也是省内首次出
现专门抓拍滥用远光灯的电警
设备。

识别光源和光斑
双重验证是否违法

虽然有明文规定禁止在市
区使用远光灯，济南交警也明
确对查处的滥用远光灯违法给
予罚款100元记1分的处罚。但
是，在济南市区滥用远光灯的
现象依旧普遍存在，由此引发
的交通事故也频频发生。

历城交警曾经通过实验证
明，远光灯不仅能让人瞬间致
盲数秒，而且会影响驾驶员对

于车距和对方车辆宽度的判
断。在一条没有路灯笔直的道
路上，实验人员站在实验车前
30米，在远光灯的照射下，完全
无法看清实验车周边的情况，
即使车旁站着一个人也完全看
不到。距离30米、20米、10米，人
在视觉上的感觉几乎是一样
的，直到距离5米时才能看清实
验车辆旁站立的行人。

虽然违法多发，但对滥用
远光灯查处却十分不易。历城
交警曾组织过专门查处，结果
一晚上只查到了两起。查处少
主要还是因为取证难。

那么，济南新上的远光灯
抓拍设备是怎么实现对滥用远
光灯的抓拍呢？济南交警支队
科研所工作人员进行了解密。
原来，远光灯抓拍的原理是通
过识别车辆大灯光源个数和光
斑大小确定是否启用了远光
灯。简单来说，当车辆开启远光
灯时，光源个数比开启近光灯
时更多，光斑也更大。一般的摄
像探头是无法看清车辆大灯细
节的，而经过特殊处理的摄像
头则可以同时抓拍车辆的光源
和光斑照片，然后通过两张照
片的对比，来判断车主是否滥
用远光灯。

为保证抓拍的准确性，在
系统成功抓拍后，还要通过人
工审核，把其中确实存在滥用
远光灯行为的选出来，才能上
传录入交警违法处理平台。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以下几种情况禁止使用远光灯：在照明较好的城区不宜使
用远光灯；在没有中心隔离设施或者没有中心线的道路上，夜间会车应当在距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
外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应当使用近光灯；通过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转
弯时不能使用远光灯；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有雾、雨、雪、沙尘等低能见度的情况下行驶时，
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不能使用远光灯。

乱乱打打远远光光灯灯
电电警警逮逮住住你你
设备为省内首次出现
试运行一月有效率50%

滥用远光灯危害巨大一直为人厌恶，但由于取证等方面的困
难，对其查处并非易事。为治理这一违法，济南交警在市区设置了3
处电警设备专门抓拍滥用远光灯。

济南交警相关负责人介绍，远光灯抓拍设备已经试运行一月，
其间其中一处就抓拍滥用远光灯违法800多起，有效率超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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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哪些些情情况况下下不不能能用用远远光光灯灯

经十路与环山路交叉口的抓拍记录仪。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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